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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中華民國78年7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官兼處長  陳忠武 

前    言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臺北市政

府於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送達本處，本處已於法定期限內，依法完成審

核。 

政府為因應臺北都會區都市發展及交通運輸需求，經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於民國 75 年 3 月提報行政院第 1976 次院會核定「臺北都會區

捷運系統計畫路網」，復依行政院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協調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該捷運計畫路網以特別預算方式分三期編列，第三

期執行期間自民國 79 至 100 年度止，分 22 個年度實施。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編列歲入

及歲出預算數各為 1,817 億 3,13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歲入決算經

修正減列 26 萬餘元，審定實現數 1,627 億 1,485 萬餘元，應收保留數

93 億 574 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1,720 億 2,059 萬餘元；歲出決算

經修正減列 26 萬餘元，審定實現數 1,601 億 8,563 萬餘元，應付保留數

118 億 3,496 萬餘元，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1,720 億 2,059 萬餘元。 

    茲當本特別決算審核完竣，謹依法編具審核報告，敬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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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總    述 

壹、預算執行之審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編列歲入

及歲出預算數各為 1,817 億 3,135 萬餘元。茲將預算執行之審核情形說

明如次： 

一、歲入部分 

歲入原編列預算數 1,804 億 7,628 萬餘元，經追加預算 12 億 5,506

萬餘元，合計 1,817 億 3,13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修正增列實現數

7 億 1,242 萬餘元，減列應收保留數 7 億 1,268 萬餘元，主要係第一期、

第二期工程超額融資部分，轉列本期執行，暨減列中央不補助項目之歲

入應收數；審定實現數 1,627 億 1,485 萬餘元（89.54％），應收保留數

93 億 574 萬餘元（5.12％），主要係配合未來各項工程資金需求，仍頇

保留部分臺灣省配合款收入及融資預算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合計決算

審定數為 1,720 億 2,059 萬餘元，較預算短收 97 億 1,075 萬餘元（5.34

％），主要係歲出預算執行賸餘，歲入相對減少執行。 

二、歲出部分 

歲出原編列預算數 1,804 億 7,628 萬餘元，經追加預算 12 億 5,506

萬餘元，合計 1,817 億 3,135 萬餘元，決算審核結果，修正減列實現數

26 萬餘元，主要係建物產權登記費賸餘款；審定實現數 1,601 億 8,563

萬餘元（88.15％），應付保留數 118 億 3,496 萬餘元（6.51％），主要係

準備金尚待市政府核准動支，暨木柵延伸（內湖）線 CB410 區段標工程

展延履約爭議，仍頇保留繼續執行；合計決算審定數為 1,720 億 2,059

萬餘元，預算賸餘 97 億 1,075 萬餘元（5.34％），主要係中永和線、板

橋線、板橋延伸（土城）線等工程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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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實施之考核 

政府為因應臺北都會區都市發展及交通運輸需求，經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於民國 75 年 3 月提報行政院第 1976 次院會核定「臺北都會區

捷運系統計畫路網」，復依行政院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協調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該捷運計畫路網以特別預算方式分三期編列。第三

期執行期間自 79 至 100 年度止，分 22 個年度實施，工作內容包括板橋

線，自西門站至新埔站，於 89 年 8 月 31 日通車營運；板橋延伸（土城）

線工程，由新埔站至土城永寧站，於 95 年 5 月 31 日通車營運；中永和

線工程，自南勢角站銜接至新店線古亭站，於 87 年 12 月 24 日通車營運；

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由中山國中站至南港展覽館站，於 98 年 7

月 4 日通車營運，路線總長度共約 32.90 公里。本特別預算經編列業務

計畫 15 項，下分工作計畫 27 項，包括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中永

和線工程、板橋線工程、板橋線延伸（土城）線工程、購地及拆遷補償

等重要施政項目，截至 100 年底止，已執行完成者 17 項，餘 10 項工作

計畫尚待以後年度繼續執行，主要原因詳「壹、預算執行之審核」。 

叁、重要審核意見 

一、未配合歲出執行期程編列及執行分年債務還本預算計畫，亟待積極

檢討改善。 

依行政院核定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初期路網（含第

一、第二及第三期工程）財務計畫規定，捷運建設所需經費應分由中央

政府、原臺灣省政府、新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依核定原則編列預算撥

付支應，其中應由臺北市政府負擔經費部分，均係以發行公債或向金融

機構借款暨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予以彌平。查本期工程特別預算截至

民國 99 年底止，尚待舉債（借）預算為 261 億 6,527 萬餘元，捷運工程

局雖已配合該府債務還本預算計畫，於 100 年 2月間向金融機構舉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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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歸墊市庫，惟仍有預算 239 億 6,527 萬餘元尚待執行，均由市政府

財政局依市庫財源先行調度支應，顯示財政局及捷運工程局未妥為配合

歲出執行期程編列及執行分年債務還本預算計畫，經函請該府積極督促

檢討改善。據復：100 年度執行債務舉借 172 億元，未來將持續適時舉

借債務歸墊市庫，以強化市府整體財務效能。 

二、土城線自動收費系統未妥適檢討設備使用效益，造成營運設備重複

投資及短期使用後拆除情事。 

    捷運工程局為配合市政推動大眾運輸票證整合，於民國 91 年 10 月

邀集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開會決議：全面採用非接觸式 IC

卡自動收費系統，規劃中路線（新莊、蘆洲、內湖、南港東延段等線）

採新建方式，已營運路線（木柵、淡水、新店、中和、南港、板橋等線）

及興建中路線（土城線、小碧潭支線）磁票系統則納入設備更新。該局

於 92 年 2 月簽報更新發包策略，將 IC 卡自動收費系統新建及更新納入

「新莊蘆洲線核心機電工程」辦理，預定 96 年 8月將磁票系統全數拆除

汰換。是時土城線預定 95 年 8月通車（含板橋、府中、亞東醫院、海山、

土城、永寧等 6站），其原磁票系統採購契約金額 2 億 185 萬餘元，尚辦

理細部設計作業階段，惟該局未確實分析其磁票、IC 卡系統併行建置之

必要性，妥適考量磁票系統建置後之使用效益，並審慎檢討契約終止或

減作之可行性以降低投資損失，逕持續辦理設計及後續履約作業，造成

重複投資收費系統設備，嗣土城線磁票系統於 95 年 5 月通車使用 1 年

後，因磁票系統於 95 年 11 月及 96 年 5 月分二階段更新為 IC 卡系統，

造成營運設備短期使用即予拆除，相關辦理過程及考量未盡周延，經函

請該局查明妥適處理。據復：自動收費系統設備更新主要考量以不影響

通車及服務品質為原則，因 IC 卡系統無法於土城線預定 95 年 8 月通車

前，完成已營運各捷運站之設備更新，持續辦理土城線磁票系統係為整

體性通車考量，終止其磁票系統契約可能導致土城線無法依預定時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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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設備減作亦涉及降低營運服務品質，而未考量冒較高風險討論終止

契約或部分減作之可行性。 

三、木柵延伸（內湖）線機電系統工程驗收計畫擬定欠周，未能有效保

障通車後營運品質。 

木柵延伸（內湖）線 CB410 區段標機電系統工程，依工程規範可分

三階段實質完工，其中第一及二階段，有關全線各站、101 對雙節車組

及系統整合測詴等工作內容，業於民國 98 年 2 月及 3 月間實質完工檢

查，並依規定報經臺北市政府及交通部完成初（履）勘作業，自 98 年 7

月 4 日起正式通車營運，惟查該系統甫營運，即因機電系統穩定度欠佳，

發生多次重大停駛事件，嚴重影響營運品質。經統計該系統自營運日起

至 99 年 1 月底止，因系統異常所產生之營業損失及行政成本高達 1 億

2,569 萬餘元；且為可隨時恢復木柵線原系統營運彈性，該府通知廠商

暫停尚未更新之木柵線 43 對車輛更新工作，計停工 41 天，致第三階段

（51 對雙節車組設備更新及備援行控中心之建置）完工期間自 99 年 1

月 4 日展延至同年 2 月 14 日，並遭廠商請求給付展延期間每日約美金

11 萬元（以 1:32 匯率換算，每日約為新臺幣 350 萬餘元）之損失賠償。

該計畫執行成效，已嚴重損及政府形象，徒增鉅額不經濟支出，經函請

捷運工程局研謀改善，通盤檢討中運量系統驗收計畫規範之妥適性。據

復：已於後續代辦臺中捷運等標案契約文件中，增列「詴營運驗證」條

款，以求通車前系統之穩定度，提升搭乘品質。 

四、木柵延伸（內湖）線機電系統工程子施工標物價調整作業未臻嚴謹。 

鑑於捷運系統之機電系統工程履約方式有其特殊性，捷運工程局歷

來均認為該類採購案不適合約定物調條款，乃於木柵延伸（內湖）線

CB410 區段標之投標文件及契約書明訂：該區段標電扶梯、電梯、機電

系統等工程價目單之單價不因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嗣廠商於民國 9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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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間多次來函主張上開工程與土建工程等子施工標均屬單一合約範

圍等由，要求該局依行政院訂頒之「中央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國內營建

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處理原則」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8 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26530 號函釋等，辦理前揭工程之物價調整，然該

局僅憑廠商出具之「國內外物價波動比較表」一項證明，即變更本案給

付規定，增加支付廠商工程款 14 億餘元，核有未積極查證廠商實際履約

成本因物價調整而增加之事證，致損失補償金額是否公平合理反映廠商

投標時所應負擔之物價波動風險，不無疑義，經函請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查明妥處。據復：該處已研提捷運工程局應積極研訂具體之處理原則等

多項建議並簽奉市長核可，該局並已於 99 年 5月 21 日擬訂「機電系統

工程標物價調整通案原則可能性評估」原則，以杜爭議並維市府權益。 

五、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剩餘土石處理作業顯有疏漏。 

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辦理捷運木柵延伸（內湖）線 CB410 區段標

工程，經查其剩餘土石處理作業，核有：未依規定填寫與管制餘土處理

相關表報及運送憑證，未落實不定期抽查與稽核，亦未善用協助處理臺

北市各項營建剩餘資源委託行政契約，並洽請臺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商

業同業公會協助辦理稽查作業，致相關餘土處理計畫審查疏漏；其中

CBC424 土建子標，承包商於請領廢棄土處理費用時，涉有偽造憑單及文

件等不法情事，且機關未盡工程管理督導責任，業依審計法第 17 條規定

陳報監察院，並函請檢調機關依法辦理，餘相關缺失經函請該處查明妥

處。據復：已予相關承辦人員記過及警告之行政處分，並扣回工程估驗

款 3 億 2,451 萬餘元；另將加強餘土處理查核作業，洽請土石公會提供

意見並參考現行法令及合約規定檢討修訂該局工務管理手冊剩餘土石方

管理章節，俾利爾後查核作業之執行。 

本處對於上列各項重要審核意見聲復結果及改善措施，已列管繼續

注意其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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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最終審定數額表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決算審定數與原列 

決算數比較增減 

金 額 
占總數

％ 
金 額 ％ 金 額 ％ 

一、歲 入 合 計 181,731,351,225 172,020,858,471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一)財產收入 1,269,962,495 651,290,583 651,290,583 0.38 - 618,671,912 48.72 － － 

(二)補助收入 90,751,861,899 86,010,429,247 83,281,179,927 48.41 - 7,470,681,972 8.23 - 2,729,249,320 3.17 

(三)公債及賒借收入 63,694,789,376 51,836,840,863 54,414,243,786 31.63 - 9,280,545,590 14.57 2,577,402,923 4.97 

(四)其他收入 26,014,737,455 33,522,297,778 33,673,881,925 19.58 7,659,144,470 29.44 151,584,147 0.45 

二、歲 出 合 計 181,731,351,225 172,020,858,471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一)工務行政 18,940,711,553 17,021,566,652 17,021,566,652 9.90 - 1,919,144,901 10.13 － － 

(二)調查規畫及計畫
管理 

3,205,303,721 2,964,514,545 2,964,514,545 1.72 - 240,789,176 7.51 － － 

(三)工程細部設計 6,169,576,492 5,761,253,780 5,761,253,780 3.35 - 408,322,712 6.62 － － 

(四)捷運系統工程 119,399,977,344 112,294,432,651 112,294,170,401 65.28 - 7,105,806,943 5.95 - 262,250 0.00 

(五)交通工程設施 
    補償 

28,666,240,338 28,629,549,066 28,629,549,066 16.64 - 36,691,272 0.13 － － 

(六)準備金 5,349,541,777 5,349,541,777 5,349,541,777 3.11 － － － － 

(七)債務還本付息 － － － － － － － － 

三、歲入歲出餘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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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平衡表之查核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平衡表原列

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及負債總額各為 22,129,072,293 元，經本

處審核結果，修正增列本年度歲入實現數 712,424,311 元（係帳務轉正，

不影響資產負債科目之變動，詳註 1 及 2），減列本年度歲入應收數

712,686,561 元及歲出保留數 262,250 元，決算審核修正後之資產及負債

總額各為 21,416,123,482 元。有關修正增減情形，列表提供參考如次：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三期工程特別決算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借 方 科 目 小 計 合 計 貸 方 科 目 小 計 合 計 

資 產 部 分  22,129,072,293  負 債 部 分  22,129,072,293 

應 收 歲 入 款 10,018,427,971   應 納 庫 款 10,018,427,971   

經 費 結 存 251,886,468   保 管 款 16,440,191   

保 留 庫 款 3,197,042,111   代 收 款 235,446,277   

應 領 經 費 7,981,940,936   應付歲出保留款 11,835,228,286   

暫 付 款 656,245,239   應付保管有價證券 23,529,568   

保 管 有 價 證 券 23,529,568      

原 列 資 產 總 額  22,129,072,293 原 列 負 債 總 額  22,129,072,293 

本處審核修正決算應調整數  - 712,948,811 本處審核修正決算應調整數  - 712,948,811 

歲入事項應調整數 - 712,686,561  應付保留數應調整數 - 262,250  

增列本年度歲入應收數 2,729,249,320  減列本年度歲出保留數 - 262,250  

減列本年度歲入應收數 - 3,441,935,881     

      

保留庫款科目應調整數 - 262,250  應納庫款科目應調整數 - 712,686,561  

調 整 後 資 產 總 額  21,416,123,482 調 整 後 負 債 總 額  21,416,123,482 

註：1.本處修正增列本年度歲入實現數 6,474 萬 5,751 元，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期工程特別決
算以前年度解繳市庫之歲入更正轉列本特別決算歲入部分。 

2.本處修正增列本年度歲入實現數 6 億 4,767 萬 8,560 元，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一期、第二
期工程特別決算以前年度歲入轉入數本年度實現部分更正轉列本期特別決算歲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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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 他 

壹、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年 7月 1日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181,731,351,225 162,002,430,500 10,018,427,971 － 172,020,858,471 

6    財 產 收 入 1,269,962,495 651,290,583 － － 651,290,583 

 1   廢 舊 物 資 售 價 － 330,539 － － 330,539 

 2   市 地 售 價 收 入 1,269,962,495 644,626,191 － － 644,626,191 

 3   土地以外不動產租金 －  240,005  － － 240,005  

 4   地 租 －  6,053,048  － － 6,053,048  

 5   財 產 孳 息 收 入 －  40,800  － － 40,800  

8    補 助 收 入 90,751,861,899  82,991,887,660  3,018,541,587 － 86,010,429,247  

 1   補 助 收 入 90,751,861,899  82,991,887,660  3,018,541,587 － 86,010,429,247  

10    公債及賒借收入 63,694,789,376  50,711,739,159  1,125,101,704 － 51,836,840,863  

 1   公 債 收 入 22,400,000,000  15,500,000,000  － － 15,500,000,000  

 2   賒 借 收 入 41,294,789,376  35,211,739,159  1,125,101,704 － 36,336,840,863  

11    其 他 收 入 26,014,737,455  27,647,513,098  5,874,784,680 － 33,522,297,778  

 1   雜 項 收 入 － 475,619,953  － － 475,619,953  

 2   臺灣省配合款收入 26,014,724,278  27,171,893,145  5,874,784,680 － 33,046,677,825  

 3   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3,177  －  － － －  



 

9 

附 表 

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審定表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原 
列決算數比較增減 

實 現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占總數

％ 
金 額 ％ 金 額 ％ 

162,714,854,811  9,305,741,410 －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651,290,583 － － 651,290,583 0.38 - 618,671,912 48.72 － － 

330,539  － － 330,539  0.00 330,539 － － － 

644,626,191 － － 644,626,191 0.37 - 625,336,304 49.24 － － 

240,005  － － 240,005  0.00 240,005 － － － 

6,053,048 － － 6,053,048 0.01 6,053,048 － － － 

40,800  － － 40,800  0.00 40,800 － － － 

83,055,875,321  225,304,606 － 83,281,179,927  48.41 - 7,470,681,972 8.23 - 2,729,249,320 3.17 

83,055,875,321  225,304,606 － 83,281,179,927  48.41 - 7,470,681,972 8.23 - 2,729,249,320 3.17 

51,359,417,719  3,054,826,067 － 54,414,243,786  31.63 - 9,280,545,590 14.57 2,577,402,923 4.97 

15,500,000,000  － － 15,500,000,000  9.01 - 6,900,000,000 30.80 － － 

35,859,417,719  3,054,826,067 － 38,914,243,786  22.62 - 2,380,545,590 5.76 2,577,402,923 7.09 

27,648,271,188  6,025,610,737 － 33,673,881,925  19.58 7,659,144,470 29.44 151,584,147 0.45 

475,619,953  － － 475,619,953  0.28 475,619,953 － － － 

27,172,651,235  6,025,610,737 － 33,198,261,972  19.30 7,183,537,694 27.61 151,584,147 0.46 

－  － － －  － - 13,1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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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181,731,351,225  160,185,630,185  －  11,835,228,286  172,020,858,471  

9   交 通 支 出 181,731,351,225  160,185,630,185 － 11,835,228,286  172,020,858,471  

 1  捷 運 工 程 局 53,337,164,263  45,280,735,824 － 6,199,119,495  51,479,855,319  

  1 工 務 行 政 9,946,501,935  8,774,996,151 － －  8,774,996,151  

  2 調查規劃及計畫管理 3,205,303,721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3 工 程 細 部 設 計 6,169,576,492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5 交通工程設施補償 28,666,240,338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6 準 備 金 5,349,541,777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7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  － － －  －  

 2  東 區 工 程 處 31,162,912,277  29,253,387,698 － 1,542,044,562  30,795,432,260  

  1 工 務 行 政 1,760,099,436  1,574,539,425 － －  1,574,539,425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29,402,812,841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3  北 區 工 程 處 244,760,445  244,699,285 － －  244,699,285  

  1 工 務 行 政 244,760,445  244,699,285 － －  244,699,285  

 4  南 區 工 程 處 20,456,863,550  18,765,607,211 － 38,416,000  18,804,023,211  

  1 工 務 行 政 965,310,149  937,638,709 － －  937,638,709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19,491,553,401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5  中 區 工 程 處 32,569,643,875  28,835,625,955 － 256,730,416  29,092,356,371  

  1 工 務 行 政 2,566,552,669  2,321,007,374 － －  2,321,007,374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30,003,091,206  26,514,618,581 － 256,730,416  26,771,348,997  

 6  機 電 系 統 工 程 處 43,960,006,815  37,805,574,212 － 3,798,917,813  41,604,492,025  

  1 工 務 行 政 3,457,486,919  3,168,685,708 － －  3,168,685,708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40,502,519,896  34,636,888,504 － 3,798,917,813  38,435,80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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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審定表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決算審定數與原 
列決算數比較增減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占總數

％ 
金 額 ％ 金 額 ％ 

160,185,630,185  －  11,834,966,036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160,185,630,185 － 11,834,966,036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45,280,735,824 － 6,199,119,495  51,479,855,319  29.93 - 1,857,308,944 3.48 － － 

8,774,996,151  －  －  8,774,996,151  5.10 - 1,171,505,784 11.78 －  －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1.72 - 240,789,176 7.51 － －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3.35 - 408,322,712 6.62 － －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16.65 - 36,691,272 0.13 －  －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3.11 － － － － 

－ － －  －  － － － － － 

29,253,387,698  －  1,542,044,562  30,795,432,260  17.90 - 367,480,017 1.18 －  －  

1,574,539,425 － －  1,574,539,425  0.92 - 185,560,011 10.54 － －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16.98 - 181,920,006 0.62 － － 

244,699,285  －  －  244,699,285  0.14 - 61,160 0.02 －  －  

244,699,285 － －  244,699,285  0.14 - 61,160 0.02 － － 

18,765,607,211 － 38,416,000  18,804,023,211  10.93 - 1,652,840,339 8.08 － － 

937,638,709  －  －  937,638,709  0.54 - 27,671,440 2.87 －  －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10.39 - 1,625,168,899 8.34 － － 

28,835,625,955 － 256,468,166  29,092,094,121  16.91 - 3,477,549,754 10.68 - 262,250 0.00 

2,321,007,374  －  － 2,321,007,374  1.35 - 245,545,295 9.57 －  －  

26,514,618,581 － 256,468,166  26,771,086,747  15.56 - 3,232,004,459 10.77 - 262,250 0.00 

37,805,574,212 － 3,798,917,813  41,604,492,025  24.19 - 2,355,514,790 5.36 － － 

3,168,685,708  －  － 3,168,685,708  1.84 - 288,801,211 8.35 －  －  

34,636,888,504 － 3,798,917,813  38,435,806,317  22.35 - 2,066,713,579 5.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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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總           計 181,731,351,225  160,185,630,185  －  11,835,228,286 172,020,858,471  

18    捷 運 工 程 局 主 管 181,731,351,225  160,185,630,185 － 11,835,228,286 172,020,858,471  

 1   捷 運 工 程 局 53,337,164,263  45,280,735,824 － 6,199,119,495 51,479,855,319 

  1  工 務 行 政 9,946,501,935  8,774,996,151 － － 8,774,996,151 

   1 行 政 管 理 9,818,449,080 8,652,355,075 －  － 8,652,355,075 

   2 一 般 設 備 128,052,855 122,641,076 － － 122,641,076 

  2  調查規劃及計畫管理 3,205,303,721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1 調查規劃及計畫管理 3,205,303,721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3  工 程 細 部 設 計 6,169,576,492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1 技 術 顧 問 服 務 6,169,576,492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5  交通工程設施補償 28,666,240,338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1 購地及拆遷補償 28,666,240,338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6  準 備 金 5,349,541,777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1 準 備 金 5,349,541,777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7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  － － － － 

   2 債 務 還 本 付 息 － － －  － － 

 2   東 區 工 程 處 31,162,912,277  29,253,387,698 － 1,542,044,562 30,795,432,260 

  1  工 務 行 政 1,760,099,436  1,574,539,425 － － 1,574,539,425 

   1 行 政 管 理 1,735,794,821 1,558,931,633 －  － 1,558,931,633 

   2 一 般 設 備 24,304,615 15,607,792 － － 15,607,792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29,402,812,841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10 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 29,402,812,841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3   北 區 工 程 處 244,760,445  244,699,285 － － 244,699,285 

  1  工 務 行 政 244,760,445  244,699,285 － － 244,699,285 

   1 行 政 管 理 244,630,306 244,569,146 －  － 244,569,146 

   2 一 般 設 備 130,139 130,139 － － 1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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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決算審定數與原 
列決算數比較增減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占總數

％ 
金 額 ％ 金 額 ％ 

160,185,630,185  －  11,834,966,036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160,185,630,185 － 11,834,966,036 172,020,596,221  100.00 - 9,710,755,004 5.34 - 262,250 0.00 

45,280,735,824 － 6,199,119,495 51,479,855,319 29.92 - 1,857,308,944 3.48 － － 

8,774,996,151 － － 8,774,996,151 5.10 - 1,171,505,784 11.78 － － 

8,652,355,075 － － 8,652,355,075 5.03 - 1,166,094,005 11.88 － － 

122,641,076 － － 122,641,076 0.07 - 5,411,779 4.23 － －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1.72 - 240,789,176 7.51 － － 

2,964,514,545 － － 2,964,514,545 1.72 - 240,789,176 7.51 － －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3.35 - 408,322,712 6.62 － － 

5,260,927,991 － 500,325,789 5,761,253,780 3.35 - 408,322,712 6.62 － －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16.64 - 36,691,272 0.13 － － 

28,280,297,137 － 349,251,929 28,629,549,066 16.64 - 36,691,272 0.13 － －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3.11 － － － － 

－ － 5,349,541,777 5,349,541,777 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253,387,698 － 1,542,044,562 30,795,432,260 17.91 - 367,480,017 1.18 － － 

1,574,539,425 － － 1,574,539,425 0.92 - 185,560,011 10.54 － － 

1,558,931,633 － － 1,558,931,633 0.91 - 176,863,188 10.19 － － 

15,607,792 － － 15,607,792 0.01 - 8,696,823 35.78 － －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16.99 - 181,920,006 0.62 － － 

27,678,848,273 － 1,542,044,562 29,220,892,835 16.99 - 181,920,006 0.62 － － 

244,699,285 － － 244,699,285 0.14 - 61,160 0.02 － － 

244,699,285 －  － 244,699,285 0.14 - 61,160 0.02 －  －  

244,569,146 － － 244,569,146 0.14 - 61,160 0.02 － － 

130,139 － － 130,139 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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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 

經資門併計 

科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4   南 區 工 程 處 20,456,863,550  18,765,607,211 － 38,416,000 18,804,023,211 

  1  工 務 行 政 965,310,149  937,638,709 － － 937,638,709 

   1 行 政 管 理 951,991,805 925,220,816 －  － 925,220,816 

   2 一 般 設 備 13,318,344 12,417,893 － － 12,417,893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19,491,553,401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9 中 永 和 線 工 程 19,491,553,401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5   中 區 工 程 處 32,569,643,875  28,835,625,955 － 256,730,416 29,092,356,371 

  1  工 務 行 政 2,566,552,669  2,321,007,374 － － 2,321,007,374 

   1 行 政 管 理 2,503,160,378 2,276,813,050 －  － 2,276,813,050 

   2 一 般 設 備 63,392,291 44,194,324 － － 44,194,324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30,003,091,206  26,514,618,581 － 256,730,416 26,771,348,997 

   7 板 橋 線 工 程 15,037,709,982 14,175,711,033 －  105,942,634 14,281,653,667 

   8 板橋延伸(土城)線工程 14,965,381,224 12,338,907,548 －  150,787,782 12,489,695,330 

 6   機 電 系 統 工 程 處 43,960,006,815  37,805,574,212 － 3,798,917,813 41,604,492,025 

  1  工 務 行 政 3,457,486,919  3,168,685,708 － － 3,168,685,708 

   1 行 政 管 理 3,394,456,653 3,123,414,374 －  － 3,123,414,374 

   2 一 般 設 備 63,030,266 45,271,334 － － 45,271,334 

   3 汰 換 車 輛 設 備 － － － － － 

   4 新 購 車 輛 設 備 － － －  － －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40,502,519,896  34,636,888,504 － 3,798,917,813 38,435,806,317 

   7 板 橋 線 工 程 6,794,946,269 5,736,132,320 －  61,360,000 5,797,492,320 

   8 板橋延伸(土城)線工程 4,246,539,008 3,825,605,405 －  122,720,000 3,948,325,405 

   9 中 永 和 線 工 程 7,268,323,549 6,582,250,780 －  － 6,582,250,780 

   10 木柵延伸(內湖)線工程 22,192,711,070 18,492,899,999 －  3,614,837,813 22,107,73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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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審定表 (續)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決算審定數與原 
列決算數比較增減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占總數

％ 
金 額 ％ 金 額 ％ 

18,765,607,211 － 38,416,000 18,804,023,211 10.93 - 1,652,840,339 8.08 － － 

937,638,709 － － 937,638,709 0.54 - 27,671,440 2.87 － － 

925,220,816 －  － 925,220,816 0.54 - 26,770,989 2.81 － － 

12,417,893 － － 12,417,893 0.00 - 900,451 6.76 － －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10.39 - 1,625,168,899 8.34 － － 

17,827,968,502 －  38,416,000 17,866,384,502 10.39 - 1,625,168,899 8.34 － － 

28,835,625,955 － 256,468,166 29,092,094,121 16.91 - 3,477,549,754 10.68 - 262,250 0.00 

2,321,007,374 － － 2,321,007,374 1.35 - 245,545,295 9.57 － － 

2,276,813,050 －  － 2,276,813,050 1.32 - 226,347,328 9.04 － － 

44,194,324 － － 44,194,324 0.03 - 19,197,967 30.28 － － 

26,514,618,581 － 256,468,166 26,771,086,747 15.56 - 3,232,004,459 10.77 - 262,250 0.00 

14,175,711,033 －  105,942,634 14,281,653,667 8.30 - 756,056,315 5.03 － － 

12,338,907,548 －  150,525,532 12,489,433,080 7.26 - 2,475,948,144 16.54 - 262,250 0.00 

37,805,574,212 － 3,798,917,813 41,604,492,025 24.19 - 2,355,514,790 5.36 － － 

3,168,685,708 － － 3,168,685,708 1.85 - 288,801,211 8.35 － － 

3,123,414,374 －  － 3,123,414,374 1.82 - 271,042,279 7.98 － － 

45,271,334 － － 45,271,334 0.03 - 17,758,932 28.18 － － 

－ － － － － － － － － 

－ －  － － － － － － － 

34,636,888,504 － 3,798,917,813 38,435,806,317 22.34 - 2,066,713,579 5.10 － － 

5,736,132,320 －  61,360,000 5,797,492,320 3.37 - 997,453,949 14.68 － － 

3,825,605,405 －  122,720,000 3,948,325,405 2.30 - 298,213,603 7.02 － － 

6,582,250,780 －  － 6,582,250,780 3.82 - 686,072,769 9.44 － － 

18,492,899,999 －  3,614,837,813 22,107,737,812 12.85 - 84,973,258 0.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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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年 7月 1日 
 

科 目 
修 正 ( 增 列 、 減 列 ) 內 容 

修  

實 現 數 

款 項 目 名 稱 增 減 

   合 計  712,424,311 － 

8   補 助 收 入  63,987,661 － 

 1  補 助 收 入 第一期工程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攤還轉入本

期中央補助收入；減列中央不補助之歲出項

目，歲入相對調減。 

63,987,661 － 

10   公 債 及 賒 借 收 入  647,678,560 － 

 2  賒 借 收 入 第一期、第二期工程超額融資，轉列本期執

行；增列中央不補助項目應由該府自籌財源

支應金額。 

647,678,560 － 

11   其 他 收 入  758,090 － 

 2  臺灣省配合款收入 第一期工程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攤還轉入本

期臺灣省配合款收入；增列中央不補助項目

應由新北市政府自籌財源支應金額；減列建

物產權登記費賸餘，歲入相對調減。 

758,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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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入決算修正數明細表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正                     數 

應繳回市庫數 備  註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增 減 增 減 

2,729,249,320 3,441,935,881  － － 3,441,673,631 3,441,935,881 －  

－ 2,793,236,981 － － 63,987,661 2,793,236,981 －  

－ 

 

 

2,793,236,981 － － 63,987,661 2,793,236,981 － 屬轉帳性質。 

2,577,402,923 647,678,560 － － 3,225,081,483 647,678,560 －  

2,577,402,923 

 

 

647,678,560 － － 3,225,081,483 647,678,560 － 屬轉帳性質。 

151,846,397 1,020,340 － － 152,604,487 1,020,340 －  

151,846,397 1,020,340 － － 152,604,487 1,020,340 － 屬轉帳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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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第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 

 

                                                                                                                            

中華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 

科                                   目 
修 正 ( 增 列 、 減 列 ) 內 容 

修 

實 現 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增 減 

    合 計  － － 

18    捷 運 工 程 局 主 管  － － 

 5   中 區 工 程 處  － － 

  4  捷 運 系 統 工 程  － － 

   8 板橋延伸（土城）線工程 建物產權登記費賸餘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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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工程特別決算歲出決算修正數明細表 

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正              數                         
應 繳 回 市 庫 數 

備 註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增 減 增 減 增 減 剔 除 數 減 列 數 

－ － － 262,250 － 262,250 － 262,250  

－ － － 262,250 － 262,250 － 262,250  

－ － － 262,250 － 262,250 － 262,250  

－ － － 262,250 － 262,250 － 262,250  

－ － － 262,250 － 262,250 － 262,250 市庫未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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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附   錄 

臺北市議會審議本特別預算案決議事項機關辦理情形之查核 

臺北市議會審議本特別預算案所列決議事項，其中與審計職權有關

部分，本處均注意列管追蹤其執行情形。茲將各項有關決議辦理概況，

分述如次： 

一、79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80 年度至 87 年度工務行政、準備金暨債務還本付息等經費

均應逐年送會審議。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工務行政準備金部分，已依決議辦理；

債務付息部分，依行政院 78 年 5 月 18 日第 2133 次院會決

議「特定財源由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各半分擔」，將悉數辦

理追減預算。 

（二）各項工程費照案通過，惟均應於規劃設計定案後併同工程明

細送會審議始得動支。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三）各項工程保險均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否則該項預算不得

動支。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四）為鼓勵國內廠商積極參與捷運工程建設，提高其投標意願，

期能提升營建技術，擴大能力，並吸收外國經驗及技術轉

移，應請採納下列改進措施：1.降低押標金為工程標價之 1

％至 5％，視各標工程性質及工程費之情況而定；2.履約保

證金為工程總價之10％，得以銀行保證等方式辦理；3.簡化

現有的三標制度及次序：資格審查替代資格標，不合格者即

不需購買圖說；於開價格標時再繳押標金；於審查技術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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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技術顧問意見，要求得標者修正後再行訂約，無得標

者可免去製作技術標；4.材料規格，儘量採用本國能生產之

規格，更應避免使用特殊材料或專利品，以防材料商投機；

5.國際標應規定必頇與國內廠商合作，且規定國外廠商應派

技術人員之名額；6.契約延期罰款應合理降低，最高逾期罰

款不得超過工程費之10％，反之若因業主原因，而發生延誤

停工，業主應以同等比例給予承包商賠償；7.工期之訂定應

合理，屬於土木部分受連續下雨之影響，為確保工程品質及

避免環境污染造成公害，應予免計工期，並限制不能施工；

8.領標至投標時間應合理；9.為減輕業者負擔，應參照高速

公路局招標方式，得標者可請領工程預付款；10.仿傚新加

坡現行辦法，建立優良廠商評鑑制度，並給予參加公共工程

之某種投標條件上之優遇，以示獎勵。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1.及 2.已依決議辦理；3.捷運工程局

（下稱捷運局或該局）鑑於無記名方式或郵購招標文件之主

要目的係防止不法包商串聯，杜絕圍標，故仍以資格標辦

理；考量三段標審標時間較長，已研擬採分段繳交押標金；

另技術標主要目的係要求承商對工程內容有所完整瞭解，可

減低盲目報價之風險，及提升工程品質，故仍予維持；4.

工程材料部分，該局已要求承商使用國內產品，若係配合工

程需用特殊材料或專利品，始採用國外產品；5.該局已於捷

運工程國際標、國內標聯合承攬作業要點，訂定相關規範；

6.該局採購契約業依臺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訂，將

每日逾期賠償比例訂為千分之 1，違約金總額以訂約金額之

10％為最高限額；並考量業主原因而發生延誤停工情事，亦

規定廠商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額外費用支出之索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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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已依決議辦理；9.該局對於標得工程之國內外廠商，

將視各標工程特性分別給予10％至30％工程預付款；10.該

局於招標文件，依政府採購法之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

業辦法，訂有允許優良廠商之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

證金得予減收，額度以50％為限，以作為投標條件上之優遇。 

二、80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 調查規劃及計畫管理所列財務顧問服務及風險管理等費用

應全數凍結。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二） 準備金動支支付數應依規定逐年送市議會審議。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三、81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 81 年度各單位所列油脂單價，如遇國內油價調低時，則應

飭所屬自動核減單價繳庫，並將各單位辦理情形列表送市議

會參考。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二）捷運系統資產及將來營運，應歸屬地方，不得隸屬中央。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捷運建設之各項資產現屬市政府所有，

主政單位為財政局，營建及管理單位為捷運局，營運係屬捷

運公司權責。 

四、82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捷運局主管 82 年度第一、二、三期工務行政預算有超列市

議會前審定逐年分配額數達 1億餘元，請市府將超列數儘速

修正。至 81 年度超列部分比照辦理。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該局於 81 年 8 月 31 日函市議會說明，

因調整公務人員待遇及配合業務需要，致經市議會審定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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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分年數額有差異，在原核定計畫分期預算總額內財源運

用方案順序為：1.分期預算審定通過額度；2.逐年送審數未

分配數額度；3.逐年審定預算支用後餘額；4.動支準備金。 

（二）捷運局工務行政預算自下年度起應照分配額數編列，其需增

加預算時，應俟追加預算程序完成後始得為之；對於以往未

依預算程序辦理部分，應追究行政責任。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市政府於 81 年 8 月 21 日函市議會說

明，捷運局主管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第一、二、三

期工程特別預算，其中所列各年度工務行政預算，因配合公

務人員調整待遇及業務需要，致與原編各年預算數有差異，

爾後逐年編列工務行政預算，敘明財務運用方案，以不辦理

追加預算為宜。 

（三）自 82 年度起捷運局主管工務行政預算於年度結束時如執行

數未達 90％，無特殊原因者應追究行政責任。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該局已訂定工務行政預算控管檢討作業

程序，並就預算編列項目研提需求計畫及預算執行進度，以

提高預算執行績效。 

（四）市議會曾決議車廂之訂購，頇配合工期之進展，於適當時期

進行，不得提早而造成浪費，否則應追究失職人員責任。惟

木柵線距完工尚遙遙無期，而目前車廂卻已進入國內多輛，

且閒置於倉庫經年，顯已形成浪費，並違反市議會原決議。

應由該局迅行檢討以免嗣後重蹈覆轍，並應處分失職人員。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該局於 81 年 8 月 4 日函市議會說明，

木柵線中運量已運到之捷運車廂，依合約規定係由承商保管

及維護，所有權仍屬於該局。木柵線電聯車已完成各項驗收

測詴，並於 85 年 3 月 28 日正式通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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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3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第一期工程特別預算先辦結算。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二）工程標餘款不得動用。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該局依各路線工作計畫之預算額度支

用，然為配合內湖、土城、南港東端地下化等計畫變更所需

經費，以辦理第一、二、三期工程特別預算追加減方式以為

因應。 

六、84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特別預算第一、二、三期第四、三、二次追加

預算刪減數應移做準備金。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七、86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捷運信義支線環境影響評估案，依先前捷運各線審核時程經

交通部核准後，捷運局即應儘速於 85 年年底前著手進行整

體詳細規劃，不得再拖延。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信義

線財務計畫（修正版），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3 年 9 月

6 日審議通過，並經行政院 93 年 10 月 22 日核定；信義線

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報告，則經環境保護署於 93 年 10 月

11 日通過。 

（二）捷運松山線為配合巨蛋興建規劃及松山沿線商業發展與住宅

區交通要求，市府應於 85 年年底前完成建設計畫，提報交

通部核定後，儘速實施。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松山

線財務計畫（修正版），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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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 日審議通過，並經行政院 93 年 12 月 2日核定。 

（三）捷運局所聘郭清江博士顧問費用准予支用至 85 年 9月為止，

自 10 月起不得再續聘。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八、87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有關西門子承攬捷運淡水線工程之索賠案，捷運局頇將行政院

公共工程爭議處理委員會調整結果向市議會提出報告。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市政府於 87 年 4 月 4 日及 88 年 11 月 1

日將行政院公共工程爭議處理委員會調處書及土木包商進度

延誤檢討暨違約金等資料函報市議會。 

（二）捷運局 CH321/CN331/CC361標電聯車合約里程碑展延及車體壓

縮實驗過程有不合情理之處，為免重蹈馬特拉事件之覆轍，捷

運局應對合約里程碑展延部分立即停止執行，將該案重新送審

計處核定，並移請政風處調查；另有關車體壓縮實驗，應重新

聘請國內具有公信力之學術單位重新測詴，否則捷運局 86 年

10 月起之預算不得動支。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市政府於 86 年 10 月 6日函市議會說明，

經該府政風處調查結果，並未涉及不法，該局於 87 年 3 月 6

日將該處調查結果函報本處，本處於 87 年 5 月 22 日函該處略

以：請自行依合約及有關規定負責覈實辦理。另車體壓縮實驗

案，該局於 86 年 8 月及 9 月邀請專家學者開會討論，相關承

商分析資料並經該局審查核可。 

(三) 德國西門子公司承包淡水線 303 供電標要求對合約時程展延補

償新台幣 14 億元，但該公司對 CH321、CN331 新店、南港線車

輛標時程里程碑展延，捷運局卻未對西門子公司要求賠償，請

市政府查明原因後向市議會報告。 



 

26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市政府於 86 年 10 月 24 日函市議會，說

明該案時空背景、展延考量及簽辦過程，至有關 CH321、CN331

標電聯車合約里程碑展延案，經該府政風處調查結果，尚未發

現不法情事。本案並經市議會 87 年 4 月 29 日第 7屆第 7次交

通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同意備查。 

九、88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捷運局 CH321/CN331/CC361 電聯車合約，針對承包商採用次級鋼

材，造成車體過重，壓縮實驗未能通過合約規範不可變形之要

求，又未辦理重測，僅以邀請數位學者以個人名義參與研討，並

企圖以學理方式解釋過關；為顧及市民大眾權益，及在不危及車

體 結 構 安 全 之 考 量 下 ， 市 政 府 應 立 即 在 2 個 月 內 將

CH321/CN331/CC361 合約規範之要求及測詴結果與 301 合約作一

比較，並將兩合約之鋼材性能優劣及價格之差異函報審計處，另

就CH321/CN331/CC361承商如有未能符合合約要求部分作相關合

約規範變更，函報審計處核准，並辦理合約金額之追減，否則，

捷運局所屬機工處自 10 月起預算不得動支。 

辦 理 情 形 查 核 結 果 ： 市 政 府 於 87 年 9 月 25 日 將

CH321/CN331/CC361 標合約規範之要求及測詴結果與 301 合約之

比較，及兩合約之鋼材性能優劣及價格之差異相關資料，暨電聯

車車體結構所使用之材質已符合合約規範要求，毋頇辦理合約規

範變更之情形函報本處，並經本處於 88 年 1 月 18 日以北審(五)

字第 8703588 號函該府略以：「請自行查照合約規定辦理」。 

十、91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有關內湖線增加松山機場站編列 300,697,957 元補償費原則予以

支持，但應俟協調交通部民航局將機場圍牆退縮至被徵收之交通

用地（私地）範圍外，預算始得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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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十一、95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一）請捷運局對於業務費項下之影印機之租用費除避免以年、式

方式表達及應詳細說明外，應依功能及需求，編列統一標準，

以利業務整合及管理。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二）請捷運局對於相關電腦訓練費用，應研訂統一計算基準，以達

支出覈實之要求。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十二、97 年度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捷運局及所屬各單位動支經費賸餘單筆超過新台幣 5,000 萬元

（含）以上者，頇送市議會備查。 

辦理情形查核結果：已依決議辦理。 


